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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法典译丛”是厦门大学法学院罗马法研究所与其它高校的学者进行广泛合作的成果，其目的在于
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广泛的参考资料。
民法典是一个国家的百年大计，只有经过充分的理论准备，才能经得起上百年时间的考验。
我国正处在制定民法典的前夜，全国人大的主要负责人计划在近几年内、民法理论界的执牛耳者打算
在2010年内，完成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但尽管立法部门充分理解、理论界高度重视这一事业，由于长
期的民法文化断层带来的缺憾，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资料准备和理论准备仍嫌薄弱，急需加强。
由于民法的法典编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罗马法现象，作为一个专业性的罗马法研究机构，为制定一
部如此重要的立法文件提供资料准备和理论准备，实属分内的工作，为此，我们注重“藏”、“译”
、“研究”外国民法典，并以私人的方式“编纂”中国民法典草案。
所谓“藏”，指力争收集齐全世界各国的民商法典。
在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我痛感连许多著名法典也极难到手利用，认识到“藏”的工作虽简单，但极
必要。
由于我国理论化的民商法研究起步较晚，而国外许多国家较早就有了民商法典以及成熟的民商法理论
，在强调中国的法律和经济要与国际上的相应秩序接轨的前提下，更有必要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
收藏外国的民商法典，是对它们代表的法律经验进行借鉴的必要准备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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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典是一个国家的百年大计，只有经过充分的理论准备，才能经得起上百年时间的考验。
我国正处在制定民法典的前夜，全国人大的主要负责人计划在近几年内、民法理论界的执牛耳者打算
在2010年内，完成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但尽管立法部门充分理解、理论界高度重视这一事业，由于长
期的民法文化断层带来的缺憾，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资料准备和理论准备仍嫌薄弱，急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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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付数额依上述条款调解和确定时，如果承揽人未能在如此调整和确定后的10日内付给其债权人应付
的数目及引发的费用，则所有人应从前述资金中为此等偿付；若此等数额少于承揽人应付给其债权人
的数额，在按前述方式做出通知时或随后就相同事项对此等承揽人做了通知时，承揽人的债权人有权
向所有人请求获得应得数额，且债权人享有与承揽人相同的优先权，可在所有人与承揽人所立合同规
定的所有人应付给承揽人的余额的价值的限度内代位取得承揽人的权利。
所有前述条款应适用于为完成任何工作或建造任何房屋而提供任何种类的材料的人，也适用于任何技
工对此等房屋做出的已完成或履行的工作；其程序与前款关于已完成或提供的工作的规定相同，即提
供材料的人应提供经证明的账目，而责任也同样应由该建筑物的承揽人或所有人承担并履行。
若因通谋或其他原因，通过前述合同建造的建筑物的所有人，应预付给其承揽人合同规定数目的金钱
，且若此等给付完成后，承揽人仍应得价款不足以满足为已完成的工作或已提供的材料提出的主张，
则所有人应在他收到此等工作的账目时，以他未曾为给付的方式，对已应付的数目负责。
第2773条工人及材料提供人针对承揽人及所有人的权利已与承揽人缔约的t人及材料提供人，无权对已
对他们做出偿付的所有人提起诉讼。
若承揽人未做出给付，则他们可以扣押应得的金钱且有权代位取得承揽人的优先权。
第2774条所有人对承揽人的预付款，对工人及材料提供人权利的影响所有人对承揽人给付的预付款，
涉及工人及材料提供人时，应被视为并未做出，且不能阻止他们行使前条赋予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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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于2003年12月开始翻译《路易斯安那民法典》。
彼时刚考上研究生，年少无知，知道只有史尚宽等少数先生才可以写出民法全书，却不知道翻译一部
民法典就等于通览了整个民法的制度，想来自己当时真是大胆。
待黄文煌、蒋军洲、田甜等诸位同门各自取走较薄的几部民法典后，我从恩师徐国栋教授手中接过了
最厚重的《路易斯安那民法典》。
一晃六年过去了，没料到的是，当年那个看似漫不经心的举动决定了我的硕士论文选题、决定了我的
博士论文选题，并引发了一些或日有益或日有趣的故事。
我接手这部民法典后就开始了晒网日子多于打鱼日子的翻译工作，在硕士研究生将要毕业的2006年初
，我终于写完了几个大本子，那上面即是2002年版的《路易斯安那民法典》。
交稿给徐老师后，徐老师慨允我用他的科研经费请人将这一法典录入电脑。
由于我字迹潦草，录入的人也缺乏耐心，所以录入多有错误，无奈我只能再对照原本和英文本再看一
遍。
但好事极其多磨，完成这一工作后，我偶然又发现勤奋的路易斯安那法学家们居然在2002年之后搞出
了无数的修订。
我别无选择，只能从路易斯安那州的官方网站上一条一条地下栽这一新版的民法典。
我之所以要说是一条一条地下载，是因为打开一个Windows窗口，只显示一个条文，我万般无奈地打
开了：3556个窗口，重新下载组合了这一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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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路易斯安那民法典(2010年1月版)》：外国民法曲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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